
关于建立通城县公平竞争审查
跨部门工作机制的通知

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公平竞争政策基础

地位的决策部署，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优化营商环

境，依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

法》的相关规定，结合通城县实际，建立以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为牵头单位，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县税务局、县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以下简称 “县政数局”）为核心协作单

位的跨部门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重点开展财政奖补、税

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领域审查工作，推动形成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具体如下：

一、工作原则

（一）公平公正原则

负审查责任的部门应保持中立立场，严格依据公平竞争

审查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开展审查工作，不受部门利益

干扰。

（二）协同高效原则

强化通城县政数局、司法局、财政局、税务局等跨部门

沟通协作，优化审查流程，合理调配资源，提升审查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重复审查、无效审查。

（三）问题导向原则

聚焦审查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突出排查潜在的排除、

限制竞争风险，以检查促规范、以监督促提升。

（四）保密合规原则

检查过程中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涉及的涉密信息及未

公开政策内容予以严格保护，规范检查资料的收集、使用和

归档。

二、组织实施

为推动政策制定与公平竞争审查同步落实，通城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牵头建立跨部门公平竞争审查协调协作机制，联

合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县政数局、县税务局强化协同配合，

共同破解审查工作中的重点领域问题与难点堵点，形成分工

明确、运转高效的审查工作格局。

各部门职责分工如下：

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机制统筹协调职责，负责

公平竞争审查业务指导与相关系统应用支持，汇总审查过程

中的争议问题，组织各联合部门开展会商研讨，推动问题妥

善解决。

县财政局、县司法局、县政数局、县税务局：聚焦财政

奖补、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招投标类相关政策，开展跨部门

公平竞争审查初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识别政策中可能存在



的潜在竞争风险点，及时反馈初审意见。

其他相关部门：在起草涉及财政奖补、税收优惠的政策

文件时，严格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自审工作；自审完成后，按

规定提请相应审查流程，主动配合各联合部门开展政策自查、

风险复核及后续整改完善工作，确保政策符合公平竞争要求。

三、保障措施

（一）机制保障

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畅通与通城县政数局、司法

局、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沟通渠道，及时交流审查工作

经验、典型案例及审查情况，为审查工作提供支撑。

（二）能力保障

建立常态化业务提升机制，通过案例复盘、实务研讨、

专家答疑等方式，持续强化检查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为检查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三）监督保障

统筹协调部门对审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对审

查不规范、整改不到位的情况予以督促纠正，确保机制有效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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